
中聯辦網站昨日刊登喬曉陽於周日與部分建制派議員座
談會上發表的逾7,000字講話全文。他於講話中重申，

中央一直強調行政長官人選要符合三個基本條件，即愛國
愛港、中央信任、港人擁護，前兩項標準講得直白一點，
就是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如果從
反面講，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與中央
對抗的人，再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國
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

「對抗是互為對手你死我活」

他說：「鄧小平不止一次強調，『一國兩制』要
講兩個方面都不變，既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
制度不變，也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這是對所有人的要求，更是對管
理香港的人的要求。」喬曉陽表明，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
人擔任行政長官，是成功實施「一國兩制」的一項基本要
求，從一開始就是明確的。
他進一步解釋，對抗中央中的「對抗」不是指批評北京，

為國家好怎麼批評都允許：「對抗是互為對手，你死我活」。
他點名批評，何俊仁於2011年5月連續3天在《明報》發表文
章，白紙黑字寫明「香港反對派的對手是在北京管理整個中
國的中共中央及其領導的中央政府」，喬曉陽就此反問：「持
這種立場的人中央能接受嗎？」

指對抗者當特首不符邏輯

他又引用《信報》一篇文章中一段假設余若薇當選行政長官

的文字，「她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受
命中央，隸屬國務院，卻於國慶日跑出來反中央，那香港究竟
是已回歸中國，還是變成一個政治實體？」他認為，這段話正
正講出了在「一國兩制」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不符合
邏輯。「世界上單一制國家中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會任命一個與
自己對抗的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擔任地方首長。」
他批評，反對派提出的關於普選制度的各種觀點，就是不

講《基本法》的規定。本來香港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這涉及尊重《基本法》的
憲制地位問題，在一個講法治的社會不應成為問題，但現在
已經被反對派先入為主，被他們搬出來的所謂民主選舉條件
或國際標準搞得混亂不清。

勉強諮詢 不會有好結果

喬曉陽特別強調，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行政長官普選
的前提，一個是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另
一個就是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兩個前
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的認同，是不適宜開展政
改諮詢的，就是勉強進行諮詢，也不會有好的結果，欲速則
不達。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尚待解決的問題不是很多，只要明
確了這兩個前提，其他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因此需要一定
的時間把這兩個前提確立起來，儘管政改諮詢啟動時間可能
晚些，但可以後發先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網站昨日刊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日前與香港部分建制

派議員座談時的講話全文。喬曉陽於講話中明確表示，「不能與中央對抗」中的對抗是指「互為對手，你

死我活」，並以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的言論為例，指出反對派以中央政府為對手，是與中央政府對抗，接

受他們在香港執政，是不可接受的。他強調：「只要他們（反對派）堅持與中央對抗，就不能當選為行政

長官。這是最後的退無可退的底線。」他又強調，特首普選有兩個前提，一是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

定，二是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這兩個前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認同，不適宜開展

政改諮詢；只要這兩個前提確立起來，其他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政改諮詢也可以後發先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喬曉陽在座談會上，引述自己在2010年6月7日對普選的公開談
話，重申「在香港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
的依據是香港基本法，這是我們討論未來兩個普選辦法的基
礎」，在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然後普選
產生。
喬曉陽表示，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提名委員會

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提名委
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全體
合資格的選民普選產生。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將來
行政長官普選時，由誰提名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就是提名委員
會提名；選舉權普及而平等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就是由全港選
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提名委
員會如何組成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就是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
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組成。

四界別組成可適當調整

喬曉陽說，自己在2007年12月已就「參照」一詞作過說明，
其中特別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中明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
選舉委員會組成，即參照選舉委員會由四個界別組成的基本要
素，而在具體組成和規模上可以有適當的調整空間。
他並引述一位學者在3月19日報上發表的文章觀點，強調所謂

「篩選」、「預選」等都不是基本法的提法，「普選時的特首候
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甚麼是『民主』？國
際社會對『民主』的共識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甚麼
是『程序』？國際社會對『程序』的共識是『方法和
步驟』。『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含義就是
提名委員會按照自己的方法、步驟和少數服從多數的
規定產生普選特首候選人。把『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提名』解釋為『初選』或『篩選』，不是基本法
的觀點，徒生爭拗。」

討論普選需在憲制基礎上

喬曉陽坦言，過去反對派批評前特首曾蔭權在政
制發展問題上領㠥港人遊花園，現在反對派就好
像帶領香港市民遊西方花園，「他們什麼都
講，就是不講基本法的規定，你要是告訴他，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不能種這種花，他就說
你不符合國際標準」。他重申，任何民主普
選制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憲制基礎上的，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就是這
種憲制基礎，一旦沒有討論普選問題
的共同平台，任何討論都是「關公戰秦
瓊」，都會把問題越搞越複雜，越搞思
想越混亂，不會有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在座談會中，全國人大
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清楚闡述了香港特區不能允
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的顯而易見的道理：因
為對抗中央的人難以對中央政府負責及落實《基本
法》；中央與特區關係必然劍拔弩張，香港社會內部也
必然嚴重撕裂；一旦行政長官與中央對抗而導致香港政
局不穩，投資者跑光了，香港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地位也
遭動搖。他強調，即使香港有人願意承受與中央對抗的
人擔任行政長官的風險，站在國家的角度，站在維護根
本宗旨的角度，站在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角
度，也不能承受這個風險。

「一國兩制」受挫
喬曉陽在講話中從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及廣大同

胞利益，以及維護投資者利益三方面，闡述了與中央對
抗人士不能擔任行政長官的理由。他指出，香港特區首
長最重要的一項職責，就是維護好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
央的關係，如果是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不僅難於處理

好這個關係，而且還會成為中央與香港特區建立良好關
係的障礙，這種人在香港執政，國家安全就沒有保障，
「一國兩制」實踐可能受到重大挫折，「如果普選產生
的行政長官是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怎麼對中央政府負
責，基本法的規定怎麼落實？」

香港內部撕裂
喬曉陽又說，守住「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

政長官」的普選方案底線，不只是為了國家安全和利
益，也是為了維護廣大香港同胞及投資者的根本利益。
他指出，香港回歸以來，兩地的經貿關係、社會文化交
流、人員往來越來越密切，這種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是
香港在歷史性轉折關頭繼續保持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
重要因素。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
與這種大勢背道而馳，可以預見屆時中央與特區關係必
然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必然嚴重損害，
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嚴重撕裂，『東方之珠還會風采依
然』嗎？」

投資者會跑光
喬曉陽還強調，選出與中央對抗的特首的後果，是香

港難於承受的，因為香港是一個為國際經濟活動，尤其
世界各國各地區與內地經貿活動提供服務的平台，如果
行政長官與中央對抗而導致香港政局不穩，各國投
資者還有誰會利用這個平台做生意？如果投資
者跑光了，香港還會是一個國際金融貿易
中心嗎？
他重申，中央在香港實行的基本方針

政策的根本宗旨是兩句話，第一句是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第二句
是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這是中共
十八大報告剛剛宣佈的，是堅定不移
的。因此，即便香港有人願意承受與中
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的這種風險，
站在國家的角度，站在維護根本宗旨的角
度，站在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角
度，也不能承受這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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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剛才譚耀宗先生建議講政制發展問題、普選問
題，昨天下午一到深圳看電視，林健鋒議員正在說要喬
曉陽明確解釋普選問題，搞得我一晚上沒睡好覺，思考
怎麼跟大家座談。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算起，我從事
香港工作已經有20多年，對香港懷有深厚的感情，與包
括在座各位在內的香港各界人士建立了誠摯的友誼，大
家對當前香港局勢的憂慮，我感同身受。在過去10年
裡，我就政制發展問題與香港各界人士有不少交流，現
在這個問題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既然你們要我回應這
個問題，我就結合「兩會」期間和一些香港代表、委員
交談給我們的啟示，結合香港當前局勢，和大家交流。
（二）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主要是

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炒得很熱，在座的各位當然難以置身
事外，從報紙上看，你們當中已經有不少人在各種場合
被問到這方面的問題。「兩會」期間，俞正聲主席發表
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的談話，反對派中的一些人立即
把中央講的行政長官必須是愛國愛港的，演繹為要排除
「泛民」作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群起而攻之。現在，雖
然特區政府還沒有啟動政制發展諮詢工作，但行政長官
普選問題已經是滿城風雨。
（三）首先需要重申的是，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

是我們共同的奮鬥目標，這個立場中央是堅定不移的。
我個人認為，當前主要是兩個認識問題，一個是在「一
國兩制」下行政長官應當具備的最基本的條件是什麼；
一個是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最基本的法律依據是什麼。香
港社會應當也必須在這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上達成共識。

中央不允許對抗者任特首

（四）「一國兩制」下行政長官最基本的條件是什
麼，這個問題的實質是，能不能允許與中央政府對抗的
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癥結所在。
（五）中央政府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

官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大家都知道，在制定「一
國兩制」方針政策過程中，鄧小平十分強調「港人治港」
的標準和界限，就是管理香港的人必須愛國愛港。1987
年鄧小平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曾經鮮明地
提出，「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
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
嗎？」這是個反問句，回答應是「不一定」，所以實際
上是在告誡我們，將來行政長官普選時，一定要選出愛
國愛港的人。愛國愛港是一種正面的表述，如果從反面
講，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與中央對抗

的人，再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國
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井
水不犯河水。鄧小平不止一次強調，「一國兩制」要講
兩個方面都不變，既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
變，也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制度不變，這是對所有人的要求，更是對管理香港
的人的要求。所以，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
長官，是成功實施「一國兩制」的一項基本要求，從一
開始就是明確的。香港回歸以來，中央一直強調行政長
官人選要符合三個標準，也可以說是三個基本條件：愛
國愛港、中央信任、港人擁護。其中，愛國愛港、中央
信任這兩項標準，講得直白一點，就是不能接受與中央
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為何換一個直白說法？因為說
愛國愛港，他們說誰不是愛國愛港的，每個人都認為自
己是愛國愛港的。我現在的說法是不能是與中央對抗的
人，這個面就很窄了。我知道，在香港不喜歡共產黨、
不喜歡社會主義的人不少，這是正常的，我們也從來沒
有要求都要信仰某個主義。我說的是對抗中央，對抗不
是指批評北京，為國家好怎麼批評都允許，對內地有些
事情「恨鐵不成鋼」，提些意見，哪怕激烈一些，都是
愛國表現。對抗是互為對手，你死我活，比如，何俊仁
先生2011年5月連續3天在《明報》發表文章，其中白紙
黑字「香港民主派的對手是在北京管理整個中國的中共
中央及其領導的中央政府」，何先生盡可以保留自己的
觀點，問題是持這種立場的人中央能接受嗎？世界上單
一制國家中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會任命一個與自己對抗的
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擔任地方首長。有的朋友說，香港
反對派中的一些人與西方國家的反對黨不同，後者能遵
守一個遊戲規則，就是尊重國家憲制，而前者無視國家
憲制，挑戰國家憲制。

對抗者執政不利國家安全

（六）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個
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在座的大家都明白、都說過，我再
重申一下。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直轄
於中央人民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或獨立的政治實體。
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特區首長和政府首長，最重要的一項
職責就是維護好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如果是
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不僅難於處理好這個關係，而且
還會成為中央與香港特區建立良好關係的障礙，這種人
在香港執政，國家安全就沒有保障，「一國兩制」實踐
可能受到重大挫折。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不僅

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而且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如果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是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
怎麼對中央政府負責，基本法的規定怎麼落實？從這個
角度講，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是一個關
係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能否順利實施的重大問題，
講得重些，是一個關係「一國兩制」成敗的重大問題。
（七）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是

設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守住這條底
線，不只是為了國家安全和利益，從根本上講，也是為
了維護香港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投資者的根本利
益。香港的經濟繁榮與發展，從來都離不開內地，離不
開中央政府和內地各地區的支持。香港回歸以來，兩地
的經貿關係、社會文化交流、人員往來越來越密切，這
種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是香港在歷史性轉折關頭繼續保
持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試想，如果選出一
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與這種大勢背道而馳，
大家可以預見，屆時中央與特區關係必然劍拔弩張，香
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必然嚴重損害，香港社會內部也必
然嚴重撕裂，「東方之珠還會風采依然」嗎？
（八）有人認為，廣大香港居民是愛國愛港的，要相

信不會選出這樣的人當行政長官，即使選出這樣的人，
一旦他與中央對抗，損害香港利益，下次選舉一定會把
他選下來。我完全同意廣大香港居民是愛國愛港的，也
相信如果再一次選舉，可以把與中央對抗的人選下來。
問題在於，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其後果是香港難於承受
的。一個道理是，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中心，換句話
說，香港是一個為國際經濟活動，尤其世界各國各地區
與中國經貿活動提供服務的平台，如果行政長官與中央
對抗而導致香港政局不穩，各國投資者還有誰會利用這
個平台做生意？如果投資者跑光了，香港還會是一個國
際金融貿易中心嗎？進一步講，中央在香港實行的基本
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是兩句話，第一句是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第二句是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這是中共十八大報告剛剛宣布的，是堅定不移的，
因此，即便香港有人願意承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

長官的這種風險，站在國家的角度，站在維護根本宗旨
的角度，站在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角度，也不
能承受這個風險。

三關判斷「誰是對抗者」

（九）有人提出，怎麼判斷誰是與中央對抗的人，是
不是中央說了算？當然中央會有自己判斷，但在普選行
政長官時，首先是由提名委員會委員作出判斷，這些提
名委員會委員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相信他們能夠做出
正確的判斷。其次要由香港選民作出判斷，將來行政長
官普選時，要一人一票進行選舉，選民完全知道自己的
利益所在，也會作出理性選擇。最後行政長官人選報中
央政府任命，中央政府會作出自己的判斷，決定是否予
以任命。
（十）有人會講，「與中央對抗」難以定出具體標

準。確實是這樣。愛國愛港標準也好，不能與中央對抗
的標準也好，是難以用法律條文加以規定的，但這種標
準就像內地一部有名的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的一
句歌詞，「老百姓心中有桿秤」。講愛國愛港、不能與
中央對抗的意義，不是要把它寫入法律，而是要在香港
民眾心中架起這桿秤。
（十一）香港回歸以來，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特區政

府，都是以最大的政治包容來對待香港反對派的。他們
中的一些人在回歸前就專門與中央政府對㠥幹，還說準
備在回歸後被抓、坐牢，還有一些人講，他們回歸後就
移民。大家已經看到，香港回歸後，沒有一個人因為反
對中央政府坐牢，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也都沒有移民，
相反，還有一些回歸前移民外國的，回歸後又回來了。
他們繼續反對中央政府，反對特區政府，即使這樣，還
有不少人當選立法會議員，獲委任為特區政府諮詢委員
會的委員。但任何政治包容都有一個底線，這就是只要
他們堅持與中央對抗，就不能當選為行政長官。這是最
後的退無可退的底線。當然，哪一天他們放棄與中央頑
固對抗的立場，回到愛國愛港的立場上，並以實際行動
證明不做損害國家利益、損害香港利益的事情，當選行

政長官的大門還是打開的。正如我看到香港一篇評論文
章所說的，反對派只要本質上改變，問心無愧的承認自
己是愛國愛港者，那麼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
對他們來說，就不是障礙而是合理的機制。他們什麼都
不改變，反過來要求中央政府改變治港者必須愛國愛港
的立場，接受他們在香港執政，這無論從什麼角度來
講，都是不可接受的。前不久《信報》刊登了一篇筆名
畢醉酒的文章，標題是《特首寶座泛民應「送也不
要」》。這篇文章很有意思，文章有一段是假設余若薇女
士當選特首，接㠥這樣講：「我們的余特首每年十．一
國慶將如何度過？一如過往特首一樣，出席官方的慶祝
活動？還是跟其他泛民一起，發表反對中共一黨專政的
言論？如選前者，堂堂的民主女神竟為獨裁專制的政府
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如何對得住萬千一起追求民主發
展的戰友！如選後者，她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首長，受命中央，隸屬國務院，卻於國慶日跑
出來反中央，那香港究竟是已回歸中國，還是變成一個
政治實體？假設余若薇接受中央任命為特首，必會碰上
這樣『豬八戒照鏡，裡外不是人』的局面。」這篇文章
的中心意思是要反對派不要去選特首，以此為條件換取
廢除功能界別選舉。我引用這一段話，無意評判余女士
的言行，但這一段話倒是實實在在講出了在「一國兩制」
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不符合邏輯。
（十二）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最基本的依據是什麼，這

個問題的實質是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要不要符合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十三）我從報刊看到反對派提出的關於普選制度的

各種觀點，過去反對派批評曾蔭權先生在政制發展問題
上領㠥港人遊花園，現在反對派就好像帶領香港市民遊
西方花園，說這朵花好，那朵花好，都要採回香港，通
通種到香港花園裡，要是不種，就是不民主。西方花園
裡能種什麼花，是它們的憲法規定的，香港的花園裡能
種什麼花，是基本法規定的，他們什麼都講，就是不講
基本法的規定，你要是告訴他，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不
能種這種花，他就說你不符合國際標準。本來香港行政

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這涉及尊重基本法的憲制地位問題，是一個講法治
的社會不應成為問題的問題。但現在已經被他們先入為
主，被他們搬出來的所謂民主選舉條件或國際標準搞得
混亂不清。
（十四）香港的政改包括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依據是

基本法，這個話中央講過多次，每逢政改來臨，我都要
公開講到這個觀點。這次來之前，我又重溫了2010年6
月7日「喬曉陽先生」對香港媒體發表的對普選的公開
談話，他當時開宗明義地說，「首先要明確的是，在香
港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的依據是
香港基本法，這是我們討論未來兩個普選辦法的基
礎。」我所以引用我自己這段話是要表明我們的立場是
一貫的，態度是鮮明的。我認為從這個基礎出發，行政
長官普選其實是不難落實的，為什麼這樣說？讓我們看
一看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到目前為止已經解決的問題、
尚待解決的問題。
（十五）按照香港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在行政長官

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然後普選產
生。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進一步規定，
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
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若干名行政
長官候選人，由香港全體合資格的選民普選產生。按照
上述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的決定，將來行政長官普選
時，由誰提名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就是提名委員會提
名；選舉權普及而平等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就是由全港
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就是提
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組成。
我當時（2007年12月）到香港與各界人士座談時對「參
照」一詞作過說明，其中特別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中明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參照什
麼，主要就是參照選舉委員會由四個界別組成的基本要
素，而在具體組成和規模上可以有適當的調整空間。

（十六）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尚未解決、尚待香港
社會討論解決的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提名行政長官
的民主程序，一個是提名多少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對於
這兩個尚待解決的問題，有一點也是明確的，這就是提
名委員會提名與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是不同的。在2010
年6月7日我向香港媒體發表談話時曾經講過，「未來行
政長官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與現行的行政
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個人聯合提名候選人，完全是兩種
不同的提名方式，沒有什麼可比性。普選時提名的民主
程序如何設計，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深入研究」。我
在其他場合還講過，基本法第45條規定的是「由一個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無論是按
照內地法律的解釋方法，還是按照香港普通法的解釋方
法，按字面解釋，這句話可以省略成「提名委員會提
名」，再怎麼解釋也不是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提名委
員會實際上是一個機構，由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
一種機構提名。正因為是機構提名，才有一個「民主程
序」問題。大家看一下基本法附件一現行規定，行政長
官候選人由不少於15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聯合提名，這
裡就沒有「民主程序」的規定。因為選舉委員會是委員
個人提名，而提名委員會是整體提名，機構提名，所以
才需要「民主程序」。因此，在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
的制度下，要解決的是提名程式是否民主的問題。這完
全是可以通過理性討論達成共識的。我看到3月19日有
一位學者在報上發表文章講，「普選時的特首候選人由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甚麼是『民主』？國際
社會對『民主』的共識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甚麼是
『程序』？國際社會對『程序』的共識是『方法和步
驟』。『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的含義就是提名
委員會按照自己的方法、步驟和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定產
生普選特首候選人。把『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解釋為『初選』或『篩選』，不是基本法的觀點，徒生
爭拗。」這篇文章可謂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代表作。
我贊成用基本法的講法，就是「按民主程序提名」，所
謂「篩選」、「預選」等都不是基本法的提法，還是用
基本法的講法更準確。

無普選前提不宜政改諮詢

（十七）我明白到，香港社會有許多人長期以來嚮往
民主、追求民主，希望實現他們心目中的普選，這是可
以理解的，但任何民主普選制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憲制
基礎上的，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就是這種

憲制基礎，是討論普選問題的共同平台，沒有這個平
台，任何討論都是「關公戰秦瓊」，都會把問題越搞越
複雜，越搞思想越混亂，不會有結果。要明確提出，無
論什麼觀點和立場，都要以基本法作為依據，作為衡量
標準。西方的普選制度可以參考，但標準只能有一個，
就是基本法。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檔，全面
體現「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
石。在是否按照基本法規定辦事問題上，我們沒有妥協
餘地，香港社會也不會同意在這個問題上有妥協餘地，
因為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不會「自毀長城」。因此，愛
國愛港力量要高舉基本法的旗幟，與中央政府和特區政
府一起，堅決維護「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的法治原則
和法治核心價值，維護香港的根本憲制秩序。
（十八）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是有

前提的，就是前面所講的，一個前提就是要符合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另一個前提就是不能允
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條
件，但最根本的就是這兩條。這兩個前提不確立，不得
到香港社會多數人的認同，是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的，
就是勉強進行諮詢，也不會有好的結果，欲速則不達。
通過前面分析也可以看出，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尚待解決
的問題不是很多，只要明確了這兩個前提，其他問題就
可以迎刃而解。因此需要一定的時間把這兩個前提確立
起來，儘管政改諮詢啟動時間可能晚些，但可以後發先
至。我個人認為，特區政府提出適當時候開展政改諮詢
是合適的，將來還有「五步曲」程式，還有時間落實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
（十九）最後，我想歸納一下今天我的講話，最主要

的有三點：第一，中央政府落實2017年普選的立場是堅
定不移的，是一貫的，絕無拖延之意；第二，行政長官
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與中央
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是一條底線，這樣講不是為了從法
律規定上排除誰，篩選誰，而是為了讓將來的提名委員
會委員和香港市民心中有桿秤，有個衡量的標準，自覺
不提名這樣的人，不選這樣的人；第三，普選必須符合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對普選行政長官的規定
是明白清楚的，已經解決了由誰提名、提名委員會如何
組成和選舉權普及平等問題，需要共識的主要是提名的
民主程序問題。不要把簡單問題複雜化，更不能離開基
本法另搞一套。（註：喬曉陽為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

任委員，小題為編者所加。）

特首普選兩個根本前提
1. 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2. 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

特首普選三個堅定不移
1. 中央政府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立

場是堅定不移的，是一貫的，絕無拖延之

意；

2. 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的立場是

堅定不移的，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是

一條底線；

3. 普選（行政長官）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經解決了由誰提

名、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和選舉權普及平等

問題，需要共識的主要是提名的民主程序問

題。

資料來源：喬曉陽講話全文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喬曉陽在香港立法會部分議員座談會上的講話
2013年3月24日

執政對抗中央 港吞三苦果

提名委員會保留四界別

喬
曉
陽
：

須符基本法規定 拒選抗中央特首
兩前提達共識 政改諮詢必成

點名指反對派欲與中央你死我活 強調底線退無可退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喬曉陽等與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左起：葉劉淑儀、田北辰、楊曉山、曹二寶、張榮順、

譚耀宗、張曉明、王光亞、喬曉陽、王志民、錢益兵、業幸平、陳繼光、梁君彥。


